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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3年 5月 3日召开的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3,3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 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0.95 元，权益登记日后

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

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5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

款 0.05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203,3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304,950,000股。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2013年 5月 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 5月 2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3 年 5 月 2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13年 5月 27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 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

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

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27

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1*****140

陈美秋

3 01*****998

罗全民

4 01*****366

张子和

5 01*****826

邱春方

6 01*****077

王掌权

7 00*****412

徐丽君

8 01*****930

陈晖

9 01*****057

成迪龙

10 01*****154

杨贤水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3年 5月 27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转增前

本次转增

（

股

）

转增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7,685,625 67.73 69,842,813 206,528,438 67.73

1.

国家持股

0 0.00 0 0 0.00

2.

国有法人持股

0 0.00 0 0 0.00

3.

其他内资持股

133,760,000 65.79 66,880,000 200,640,000 65.79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100,700,000 49.53 50,350,000 151,050,000 49.53

境内自然人持股

33,060,000 16.26 16,530,000 49,590,000 16.26

4.

外资持股

0 0.00 0 0 0.00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0 0.00 0 0 0.00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00 0 0 0.00

5.

高管股份

3,925,625 1.93 1,962,813 5,888,438 1.93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65,614,375 32.27 32,807,187 98,421,562 32.27

1.

人民币普通股

65,614,375 32.27 32,807,187 98,421,562 32.27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00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00

4.

其他

0 0.00 0 0 0.00

三

、

股份总数

203,300,000 100.00 101,650,000 304,950,000 100.00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304,950,000股摊薄计算，2012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29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 1009号围海大厦 5楼

咨询联系人：陈 伟

咨询电话：0574-87911788

传真电话：0574-87901002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23� � �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 � �公告编号：2013—017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深圳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0.03.18

—

2013.05.16 138.76 1.00%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计

2010.03.18

—

2013.05.16 138.76 1.0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069.42 14.91 1,930.66 13.91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69.42 14.91 1,930.66 13.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深圳市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减持行为在其间任意 30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1%；

2、本次减持行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没有对其股份减持作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600000� � � �编号：临 2013-01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16日在上海市北京西路 1700号上海云峰剧院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740,763,54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2.2196

（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吉晓辉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18 人，吉晓辉、朱玉辰、陈

辛、王观锠、陈学彬、赵久苏、周勤业、孙持平、沈思 9 名董事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其余董事因公

务无法亲自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8 人，刘海彬、张林德、夏大慰、吴国元 4 名监事亲自出席了本

次会议，其余监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董事会秘书沈思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行长商洪波、

刘信义、姜明生、冀光恒、穆矢、徐海燕全部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 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9,733,062,653 99.9209% 598 0.0000% 7,700,289 0.0791%

是

（二）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9,732,885,233 99.9191% 7,218 0.0001% 7,871,089 0.0808%

是

（三）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9,732,891,853 99.9192% 598 0.0000% 7,871,089 0.0808%

是

（四）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9,732,113,376 99.9112% 580,075 0.0060% 8,070,089 0.0828%

是

（五）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9,732,849,333 99.9188% 16,598 0.0002% 7,897,609 0.0810%

是

（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9,732,875,853 99.9190% 16,598 0.0002% 7,871,089 0.0808%

是

（七）关于实施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9,722,122,688 99.8086% 1,315,813 0.0135% 17,325,039 0.1779%

是

（八）关于独立董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9,702,265,934 99.6048% 6,384,930 0.0655% 32,112,676 0.3297%

是

（九）关于外部监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9,702,139,234 99.6035% 6,440,930 0.0661% 32,183,376 0.3304%

是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汪丰、毛嘉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如

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2013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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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0�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3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6日（星期四）上午 9：00

（3）股权登记日：2013年 5月 13日

（4）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 188 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

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利祥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4,

682,0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7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

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4,682,0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4,682,0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通过《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4,682,0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4、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4,682,0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201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4,682,0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通过《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682,0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3年度薪酬及年度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682,0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人员 2013年度薪酬及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682,0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682,0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劳正中、姚培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495� � �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3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刊载了《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30 以现场方式在广东省

普宁市流沙河滨路 1号金叶大厦金叶会议厅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平

涛先生主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5,

5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9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每项议案的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5,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5,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5,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5,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 >及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摘要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5,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5,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4 月 24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了《独立董事 2012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 2012 年

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3年 4月 24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 文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广东佳隆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3-036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设立山东中关村公司、中科霄云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山东中关村医

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中关村公司 "），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2 年 11 月 21 日，公告 2012-069 号、公告 2012-071

号）。

近日，山东中关村公司的注册程序完成，威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霄云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科霄云公司 "），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

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2012 年 11 月 21 日，公

告 2012-069号、公告 2012-070号；2012年 12月 14日，公告 2012-076号）。

近日，中科霄云公司的注册程序完成，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备查文件：

1、山东中关村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北京中科霄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九芝堂 证券代码：000989� � � �公告编号：2013-023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3、会议开始时间：2013年 5月 16日上午 9：30

4、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七楼会议室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锋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4 名，代表股份 120100969 股，占公司总股本 297605268 股

的 40.36%，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1、2012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201009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股，弃权 0股。

2、2012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201009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股，弃权 0股。

3、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201009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股，弃权 0股。

4、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201009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股，弃权 0股。

5、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2012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1,562,163.02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71,873,594.83 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计提 10%的法定公积金 7,187,359.48 元， 加上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 173,036,375.48

元， 减去 2012年依据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支付了普通股股利 119,042,107.20 元，

2012年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共计 118,680,503.63元。

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97,605,268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00 元（含

税），按公司年末股本计算共计派送现金 59,521,053.6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59,159,450.03 元

结转下年度分配。

表决情况：同意 1201009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股，弃权 0股。

6、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01009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股，弃权 0股。

7、关于选举王润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情况：同意 120100969，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 0，弃

权 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的袁爱平律师、宁华波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17日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证券代码：601808� � � �公告编号：临 2013－011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海油服 " 或 " 本公司 "）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

召开职工代表会议，会议选举李智先生为本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其任期从 2013 年 5 月

16日起至 2016年 5月 15日止，訾士龙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訾士龙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 亦无任何与其退任有关

的事宜需知会本公司股东。 本公司监事会对訾士龙先生在任期间对本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关于李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 5月 17日

附件：

李智先生简历

李智先生，1964年出生，成都地质学院石油地质专业学士。 2012 年 8 月起，任中海油服人

力资源部总经理兼中国海油 COSL工程技术学院院长；2010年 2月至 2012年 7月， 任中海油

服审计监察部总经理；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1 月，任中海油服泛太平洋钻井有限公司（新加

坡）副总裁；2007 年 12 月至 2009 年 7 月，任中海油服人力资源部培训与发展岗位经理；2006

年 2月至 2007年 11月，任中海油服人力资源部培训岗位经理；2002 年 1 月至 2006 年 1 月，任

中海油服中法渤海地质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1996年 6月至 2001 年 12 月，任中法渤

海地质服务有限公司安全质量部经理；1995年 5月至 1996年 5月， 任中海石油技术服务公司

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研发工程师；1993年 4月至 1995年 4月， 任中法渤海地质服务有限公司综

合录井队长；1987年 7月至 1993年 3月，任渤海石油公司地质服务公司综合录井工程师；李智

先生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工作超过 26年。

证券代码：600963� � �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13-023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年 5月 16 日在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

洪家洲文化中心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或授权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数

411,777,532股，占公司总股本 39.47%。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由副董

事长吴佳林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岳阳林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11,777,5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11,777,5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11,777,5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2012年度不进行现金分配，同时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同意 411,777,5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 22,220,6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411,777,5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议案（三）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他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会议决议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2013年 4月 23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邹华斌、谢涛进行见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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